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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申报指南

    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产业化，推动全国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根据《科技服务体系火炬创新工程实施方案（试行）》，以国家高新区为主，先期开展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申报条件

产业发展基础好，科技服务资源较为丰富，科技服务与产业发展实现良好互动的国家高新区等重点产业发展区域；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基础较好，科技服务产业初步形成聚集，发展潜力较大，示范带动作用强，国家级科技服务机构占一定比例。

在综合科技进步水平、国家高新区评价情况、技术市场合同交易额等方面的排名处于全国前列。

申报程序

申请单位向省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申请，省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基本条件和要求，选择拟推荐试点单位并组织编写申报材料，向科技部火炬中心申报。

申报材料

省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申报文件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提纲附后）

其他事宜

首批拟组织实施20家科技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可推荐申报1家，于2011年9月30日前将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报送我中心（包括电子版及PPT汇报材料）。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庞鹏沙  陈  晴

联系电话：010-68511821  68511567 

传    真：010-68511560

    电子邮箱：pps@ctp.gov.cn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规划

编写提纲

科技服务体系发展现状

       （一）整体情况

       （二）建设基础、优势和特色

         1、科技服务资源优势

         2、科技服务体系建设主要经验、做法和所取得成效

         3、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成功模式和典型案例

科技服务体系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科技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与任务

       （一）总体思路与发展目标

　     （二）重点任务

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

工作计划和任务分解


    （一）年度工作计划及进度安排


    （二）任务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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